



关于奈曼旗医疗卫生单位换发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许可证的通知

各相关医疗卫生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妇幼健康领域“证照分离”改革工作的通知》（内卫妇幼字〔2021〕384号）文件要求，现对已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再次换发审批。
换发《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目录：
（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表》（附件1）；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登记书》（附件2）；
（3）《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其副本复印件；
（5）有关医师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
（6）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员会现场评估审核合格证明；
（7）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承诺书一份；
旗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对各相关医疗卫生单位进行现场评估审核，对本次评估不合格单位不予换发《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并将《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交由旗卫健委妇幼健康股统一保管，不得从事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对评估审核合格单位，旗卫健委给予出具评估审核合格证明，请各审核合格单位汇总申请材料到奈曼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换发《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附件：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表》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登记书》
3.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评估审核专家组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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